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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普遍兼职”现象探析 

王贵秀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422】【字号：大 中 小】 

 

  一、问题的提出  

  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现象，大体上是在党的十五大之后陆续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

目前，这种现象已经日益普遍化，而悄然成为一种趋于固定化的政治模式。据悉，在全国31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中，实行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在1997年底有3个，1998年底有7个，1999年底

有11个，2000年底有10个，2001年底有8个，2002年底有11个，分别占总数的9.7%；23.3%、

35.5%、32.3%、25.8%、35.5%。这就是说，在十五大之后的五年中，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的

现象总的来说呈现出不断扩展之势。而在党的十六大之后的今天，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中，实行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已有23个，占总数的74.1%（以上参见侯少文：《人大制度建

设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理论动态》2003年8月20日第1608期）。这就是说，在省市自治区一

级，除政治局委员兼任党的书记的以外，几乎全都实行了这种兼职模式。而且，这种兼职现象已经

和正在从省一级向下延伸。这已成为当前中国的一大政治景观，也已引起世人的关注和思考。但究

竟如何分析和看待这种现象呢？据我观察，肯定和赞扬者有之，怀疑、困惑或不以为然者有之，反

对和不赞成者亦大有人在。真可谓理解各异，众说纷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有人认为，党的书记

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探索和新举措，应给予充分肯定；而有的人则与此截然相

反，认为这是早已有过的“党政不分”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变相形态，不应该加以肯

定。看来，如何看待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问

题，关系十分重大，因而不能漠然视之，听之任之，应该给予深入研究和认真辨析。这里简要谈谈

笔者的一些初步看法，作为一家之言，提出来与关心改革和对此有兴趣的同志进行商讨。  

  二、“党政兼职现象”的由来和背景  

  从历史渊源来看，党政主要领导人“兼职”的现象，一般而论，由来已久，并非今日始。只不

过，以往长期存在的“党政兼职”现象，突出表现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兼任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而

不是表现为兼任人大的主要领导职务。这种现象从建国初期就已出现。从1949年9月的全国政协第一

次会议到1954年9月的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党中央的4名核心成员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

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大行政区一级，党的中央局

书记也大都兼任行政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主席。小市一级同样有类似的情况。这种党的主要领导人

兼任政府主要领导职务的现象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之初。可以说，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存在的

一种“党政兼职”或党政不分的组织形式。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针对这种兼职形式，提出的一项改革就

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

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根据这一原则，党委书记兼

任政府首长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久，就着手解决，并很快基本得到了解决。这是当时着手解决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取得的一个显著成果。  

  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方略之后，人大的地位和

职能作用日益提高和加强，以往那种“橡皮图章”的状态在逐步改变。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地方在以

差额选举政府领导人时，人大代表的意志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从而出现了有的被安排的候选人落

选和有的议案或报告得票率比较低甚至没有通过的情况。这本来是在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中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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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现象，不足为怪，但是，我们有些习惯于“一致通过”或“基本一致通过”传统和思维定势的

领导人，却把这种现象的出现视为“出了问题”、“不正常”。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便于实现“组

织意图”，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现象便悄然随之而生，并逐步扩大，以至于在不长的时

期内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既没有经过必要的研究和分析论证，也没有给予一定的

舆论宣传，使人困惑不解，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现象的性质与是非得失  

  党委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普遍兼职”的现象，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是非得失如何？有一种

观点认为，实行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为了提升人大的规格和地位，更充分地发挥人大

的职能；这是“创新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的探索，是在探寻一种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最佳方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以为大有商榷的余地。  

  首先，党委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普遍兼职现象，特殊地说，与书记兼任政府首长的现象不

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现象”，但就其一般性质而言，恐怕说不上什么“新”，仍属于“党政兼

职”的范畴。或者说，它是党委书记兼任政府首长现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替代物，是作为“党政

不分、以党代政”一种组织载体的变相形态。  

  因此，在本质和方向上，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与党委书记兼任政府首长如出一辙，一

脉相承，它不但没有越出“党政兼职”或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老路，而且在这条老路上走得更

远。如果说，书记普遍兼任政府首长，是一种实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组织形式，那么，书记普

遍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即权力机关主要领导人），便是实现另一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组织形

式。因此，就实行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来说，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比书记

兼任政府首长更不合理，其后果也更不堪设想。  

  其次，从依法治国的角度分析，书记普遍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有违法理。党委与人大、党委书

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两种具有不同性质和职能的组织和角色，它（他）们遵循和运用的规则有

别，而且在党委与人大、党委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之间具有相互制约和监督的关系。党委对人大

（特别是其中的党组织和党员）要实施党的监督，而人大对党组织和党员要实施国家的法律监督。

监督的前提和基础是合理分权。权力合一而没有明确分权，必然会削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党的书

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作为党与人大两种不同组织的主要角色，一旦兼职而由一人承担和扮演，那就

会在最关键的环节上使权力制约化为乌有，使党对人大的监督和人大对党的监督进一步削弱。因为

同一个人自己对自己是谈不上监督的。从这个角度说，党的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样两种异常重

要的角色由一个人担当和扮演，是根本违反民主原则和法理的。这与党的十六大报告关于“加强对

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精神，也是相违背的。  

  再次，从党委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各自担负的工作之繁重来说，一身二任，势必会顾此失

彼，贻误工作。这应该是并不难理解的普通常识。“兼职”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并不罕见，但一般地

说多是兼任名誉和荣誉性的、业余性的虚职，而非极其繁重的实质性职务。兼任这样一些无关宏旨

的“虚职”，自然无须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因而并不会影响其全神贯注地做好其“专职”或“本

职”的工作。但无论是党的书记还是人大常委会主任，都是实质性的专职，既非名誉、荣誉性的

“虚职”，亦非业余性的赋闲之职。无论是省、市委书记还是人大常委会主任，既然他们所担负的

都是异常繁重的、须臾不可虚位或缺位的实质性工作，那么，即使是一个年富力强、才华横溢和悟

性超群的人，全身心地扑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导职务上，也不见得能作出令人满意的一流政绩。这

里不妨打个比方，像姚明作为一名世界级的职业篮球明星，仅此一职已使他的承受力几乎达到了极

限，试想：如果让他再兼任一个世界级的职业排球明星又会如何呢？如果一身二任，一半用于篮

球，另一半用于排球，后果如何，不言而喻。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之不可行，道理岂不与

此一样！基于此，无论是谁，一身二任，兼任两个异常繁重的工作，即使责任心再强，对两项工作

的关系处理得再好，对每一个领导职务来说，至多只能给予一半的投入。用一半的投入，而又没有

分身术，陷入顾此失彼、贻误工作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就势不可免。这是仅就兼职者个人而言的。  

  从党与人民选举党的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所寄托的期望来说，投入很大的“成本”，党员选

出一个书记，无疑是要他全身心地、全力以赴地履行党员所赋予他的职责的；公民选出一个人大常

委会主任，也无疑是要他全身心地、全力以赴地履行公民所赋予他的人大常委会主任职责的。党员

所要的绝不是“半个书记”，人民所要的也绝不是“半个主任”。但到头来，党委书记和人大常委

会主任两个职务由一个人来承担，这不等于党员选出“半个书记”，人民选出“半个主任”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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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书记来管党，势必造成“党不管党”，至少是“党半管党”。这显然是与从严治党、集中精力

把党建设好的原则相违背的。同样，由半个人大常委会主任来“管人大”，不也会大大削弱人大的

工作吗？这实在有负党员和人民的重托和厚望。  

  最后，以书记个人的“规格”来提升人大的地位没有越出人治的老路。有人企图通过一个高级

别、“高规格”的领导者个人兼任一种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来提升该组织的“规格”和地位，这

似乎不无道理，但实际上根本经不起推敲。这不仅是走的人治的老路，也是想当然的。  

  一种组织，一个机构的“规格”、地位（行政级别）与其主要领导人的“规格”、地位（行政

级别）并无必然联系。一个级别或“规格”高的领导人兼任某一组织或机关的领导职务，这丝毫不

会因此而改变他所兼职的那个组织和机构本身的级别和“规格”，也不会改变其职权和功能。比

如，吴老（吴玉璋）本人在党内和国家中的个人级别、“规格”和地位很高，他曾兼任过中国人民

大学的校长，这对提高该校的声望有一定关系，但是，这个学校的级别、“规格”和地位并没有因

此而得到提升，它的行政级别始终与其他高校一样是局级。这个级别与吴老的级别相距甚远。还

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不论是党委常委兼任也好，还是党委副书记兼任也罢，纪委作为党

内专门监督机关的职能和地位并不会因此而有什么改变。在现行体制下，各级纪委是在同级党委的

“领导下进行工作”，甚至纪委常常被置于与同级党委的职能部门——组织部、办公厅相并列的地

位，甚至与政府的行政监察机关相并列而形成“纪检监察合署”体制。这也表明主要领导者个人的

级别并不能决定一个组织机构的级别，更与其职权和功能无必然联系。即使一个高级别领导人在某

种组织中兼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人们对该组织的工作有所重视，有所加强，那也是靠的“人

治”，而不是靠的体制和制度。  

  同样，企图通过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来提升人大的“规格”和地位，使人大的职能和

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走的“人治”的老路。这在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而又通过全国人大

使之上升为法律的今天，还以“人治”的办法来“提升”人大的“规格”和地位，未免南辕北辙，

太不合时宜了。  

  此外，有的同志赞成和主张党的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可以精简

领导人员。我认为，这也是想当然的。其实际情况往往适得其反。一个人兼任两个繁重的实质性的

职务，势必要在党委和人大各设一个副职来充当“常务”性的角色，这就不得不增加副职。此其

一。其二，一个人既为党的书记，又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势必在两边都设办公室和秘书，分别为之

服务，这也使得工作人员实际上并不会减少。何况，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宗旨，并不是为精简而精

简。如果把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当作精简人员的一种合理路径的话，那么，推而广之，扩而大

之，党的书记把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主要领导职务统统都兼起来，岂不是更可以实现“精简”

吗？  

  总之，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现象，如果由于某种特殊情况而在个别地方出现，倒也

无可厚非。而一旦成为普遍现象，甚至成为改革的目标取向和固定模式，成为一种制度安排和规

定，那就很不合理、很不正常，就不能不加以深思。这种现象的普遍化和制度化，不能不说是党委

书记兼任政府首长现象这种党政不分现象的变相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形式，因而坦率地说它不

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期望能在以后换届时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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